河北大学新入职教师校本培训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一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按照《高等学校教师培训工作规程》《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等文件精神，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新入职教师（以下简称“新教师”）是指新补充到学校教学岗位的教师，包括：应届毕业到教学岗位者；新调入学校教学岗位且不具备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者；新转岗到教学岗位且不具备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者。 
第三条  新教师校本培训是学校自主规划和开展的培训，和河北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组织的培训共同构成新教师岗前培训体系。
第二章  培训目标
第四条  新教师校本培训的目标为：提高新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政策法规水平；提升新教师的岗位业务能力和教育教学水平；增强新教师的职业素养，明确岗位责任，树立良好师德师风，增强爱国、爱校、爱岗、敬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第三章  组织管理
第五条  新教师校本培训在党委教师工作部指导下，由教育教学质量评估与教师发展中心统筹安排，每学年组织一期，开班仪式和校级集中培训一般安排在教师节前后。
[bookmark: _GoBack]第六条  新教师培训分校院两级开展，校级培训由教育教学质量评估与教师发展中心及相关部门共同组织实施，院级培训由各教学科研单位组织实施。
第七条  校级层面侧重专题培训，主要工作任务包括：围绕思想政治、师德师风、教学能力等方面内容，制定并组织实施校级培训方案；开发多样性、模块化的专题培训项目；做好新教师校本培训的其他相关工作。
第八条  院级层面侧重实践研修，主要工作任务包括：组织新教师参加校级培训；结合院情和学科专业特点，制定并组织实施院级培训方案；开发专业性、特色化的实践培训项目；配合学校做好新教师校本培训的其他相关工作。
第四章  内容形式
第九条  新教师校本培训坚持“专题讲授与互动交流相结合，理论学习与岗位实践相结合”的原则，采取“集中培训+多形式轮训”的模式，将“学思践悟”贯穿培训全过程。
第十条  校级层面培训内容包括思政师德、校史校情、教学能力、综合素养四个模块。涵盖思想政治、政策法规、职业道德、行为准则、大学文化、校史校训、学校制度、教学理念、教学规范、课程设计、教学方法、教研教改、教师礼仪、身心健康等内容。采取入职宣誓、集中学习、参观研讨、名师讲座、教学沙龙、网络培训、示范观摩、素质拓展等形式开展。
第十一条  院级层面培训内容包括院史院情、教学理念、教学规范、教学方法、课程设计、课堂管理、教学研究等内容。采取新教师助课、课堂观摩、教学演练、咨询研讨等形式开展。院级层面应充分发挥学科专业优势，依托课堂教学主阵地和系室日常教研活动，为每名新教师配备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师德师风优良、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进行指导。
第五章 结果使用
第十二条  新教师须按时保质保量完成校本培训各环节任务，经学校考核合格后取得“河北大学校本培训结业证书”。  
第十三条  新教师参加校本培训且结业将作为海外研修、赴企事业进修、国内访学或短期培训等项目选派的重要依据，以及教学质量评优、教学技能比赛、教学名师评选等评优评奖的重要参考。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适用但不限于新教师，其他教师如有需要也可自愿报名参加校本培训。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教育教学质量评估与教师发展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